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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善運作石油氣瓶車

• 只有獲發許可證的石油氣瓶車方可運載總容水量超過
130 升的石油氣瓶（包括空瓶）。

• 在任何情況下必須有不少於2名能勝任的人運作石油氣
瓶車。

• 如需處理單瓶50升或以上的石油氣，石油氣瓶車必須
使用尾板起重機。



石油氣瓶車的停泊規定

運作期間:

- 在任何一段4個小時內，不得於同一地點停留超過1小時；

- 如需在任何建築物的15米範圍內進行運作，則必須有至少1
人看管瓶石油氣瓶車。

非運作期間:

- 如在特定區域，必須停泊在指定停泊地點；

- 如不在特定區域，則須停泊在與任何建築物距離至少15米
的地方。



嚴禁行為

任何人不得在石油氣瓶車上﹕
▫ 吸煙；

▫ 攜帶明火；

▫ 運載爆炸或易燃物品；或

▫ 運載其他貨物

有關個案已被檢控



不得運送其他牌子的石油氣

除非獲得相關註冊氣體供應公司的書
面批准，任何人不得儲存、運送或供
應其牌子的石油氣。

有關個案已被檢控



及時回收石油氣瓶

• 石油氣瓶使用完畢後，石油氣分銷
商應盡快回收，並不應擺放在公眾
地方。

• 如發現其他牌子棄置或無人看管的
石油氣瓶，應致電 24 小時緊急熱
線通知有關的註冊氣體供應公司收
回。



如有疑問，請聯絡所屬註冊氣體供應公司

或

致電政府熱線1823查詢。




